
 
（通知） 

  院[2016] 10 号 
 

 

关于公布 2016 年度院级先进工作者名单的通知 

 

各教研中心、研究所、基地： 

根据学校文件精神和学院的评选要求，经各部门推荐，

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，并经公示无异议，决定授予许丽萍、

傅夏仙、万慧进、甘钧先、李艳等五位同志 2016 年度院级

先进工作者称号，现予以公布表彰。 

 

 

   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

        2016 年 12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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